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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
*

付海晏

内容提要 � 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发生了两次住持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 1930年 6

月, 由于白云观没有遵守北平市社会局限期登记的指令, 住持陈明霦被社会局撤革。

在被迫认捐后, 陈明霦才得以复职, 白云观亦恢复了其日常的轨道。不幸的是, 这种局

面并未能持续太久,随着 1936年初陈明霦的病卒, 围绕白云观继任住持人选安世霖的

资格问题,白云观陷入了新的住持危机。北平社会局以及北平道教会的调查发现, 安

世霖继任住持有诸多不合惯例之处, 但是由于寺庙登记任务的迫切, 或另有重要权势

人物的帮助,社会局改变最初的反对态度, 同意安世霖以监院身份暂时代理住持, 由此

埋下了白云观 1940年代内部剧烈纷争并最终导致安世霖被活活烧死的种子。 1930年

代白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表明, 在建立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道观被打上了国家严格

控制与管理不善的政治烙印, 同时亦反映了白云观在衰败过程中内部复杂的矛盾冲

突。

关键词 � 陈明霦 � 安世霖 � 白云观 � 住持

一、前 � 言

无论是从宗教史,还是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而言,作为全真龙门祖庭的北京白云观在近代

史上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研究价值。尽管自民国以来,白云观处于持续的颓势之中,但是

由于它道教祖庭的地位,仍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如日本小柳司气太、吉冈义丰、窪德忠等

学者先后到白云观考察,并均有研究成果存世。 最近法国学者高万桑在研究北京道士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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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专辟一章研究了高仁峒、陈明霦、安世霖三位管理者的生活。 作为近代的三位重要住持, 高仁

峒、陈明霦、安世霖几乎成了白云观历史与命运的代名词。高仁峒在晚清政治与外交中发挥了重要

影响,被视为 !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至于陈明霦, 学界注意到他在民初道教革新中的积极作

用,如联合全真派道士成立中央道教会,欲图兴办慈善事业, 促进道教革新。( 对于监院兼代理住持

的安世霖,他在 1946年被白云观道士活活烧死的惨剧,被视为民国白云观颓势最典型的象征事件。)

尽管学界关于近代白云观的介绍、研究已属不少,然而多集中于清末民初以及 1940年代, 对于

1930年代白云观的状况,我们所知甚少, 甚至对于白云观住持、监院的名称、更替等基本史事亦时

有误读。立足于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白云观及其下院等有关寺庙档案,本文拟对 1930年代白云观的

两次住持危机做较细致的探讨。第一次住持危机发生在 1930年 6月, 当白云观没有遵照社会局的

规定如期登记时,住持陈明霦被社会局撤革,在被迫认捐后,陈明霦才得以复职,白云观亦恢复了其

日常的轨道。不幸的是,这种局面并未能持续太久,随着 1936年陈明霦的病卒, 围绕白云观继任住

持人选安世霖的资格问题,白云观陷入了新的住持危机,尽管安世霖最终在权势人物的帮助下得以

以监院身份暂时代理住持,但也由此埋下了白云观 1940年代内部剧烈纷争并最终导致安世霖被烧

死的种子。1930年代白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表明,在建立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道观被打上了国

家严格控制与管理不善的政治烙印,同时亦反映了白云观在衰败过程中内部复杂的矛盾冲突。事

实上,如果我们不明了 1930年代白云观的两次住持危机,我们就无法更清晰地了解处于黑洞状态

下的 1930年代白云观的历史实态, 无法从根本上理解 1940年代白云观纷争的起源,更无法清晰地

认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这正是本文拟尝试回答的问题。

二、陈明霦之被革: 1930年代白云观的第一次住持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各地教育机关,每以扩充学校,争夺寺产,或因破除迷信, 摧毁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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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V in cent Goossaert, TheT aoists of P eking, 1800∗ 1949: A S ocia lH istory of Urban C lerics﹝ Cam bridge (M assachu setts)

and London: H arvardU nivers ity Press, 2007﹞, pp. 172∗ 182. 高万桑在研究道观领导者的权威与魅力时,也提到了社会局在犹豫

之后同意了安世霖暂代白云观住持,但是没有进一步探讨 1930年代的两次住持危机。关于高万桑新著的介绍,参见刘迅的书评,

The Jou rnal of A sian S tud ies, Vo.l 67, No. 2 ( 2008) , pp. 687∗ 689。

孙静庵、胡思敬: %栖下阁野乘� 国闻备乘 &,重庆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4页。李养正称高仁峒使白云观声势高涨 (李养

正编著: %新编北京白云观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6∗ 28页 )。对高仁峒结交内廷宦官以及拓展白云观宫观及权势方

面的研究,可参见刘迅的 ! V isual ized Perfection: Daoist Pain ting, C ou rt Patronage, Fema le P iety and M onastic Expansion in Late Q ing

( 1862∗ 1908) , ∀ (H arvard Journa l of A siatic S tud ies, Vo.l 64, June, 2004, pp. 57∗ 115)、王见川的%清末的太监、白云观与义和团运

动 & ( %台湾宗教研究通讯 &第 7卷, 2005年 7月,第 123∗ 156页 )。蔡鸿生的%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 &强调高道士在结交俄国密

使璞科第、重倡联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 %近代史研究 &1991年第 1期, 第 287∗ 291页 )。最近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利用日

本情报档案揭露了高道士与俄国、日本间谍交往的真相,指出高道士确是不折不扣的 !政治中人 ∀,并在晚清宫廷外交中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 %京师白云观与晚清外交 &, %社会科学研究 &2009年第 2期,第 159∗ 164页 )。感谢桑兵教授提醒笔者留意村田雄

二郎的研究。

卿希泰主编: %中国道教史 & (第 4卷修订本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26∗ 430页。陈明霦,白云观第 21代方丈,宣

统元年 ( 1909)任白云观监院,三年 ( 1911)推任方丈 (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 %道教大辞典 &,华夏出版社 1994年版,第 601

页 )。对于陈明霦之卒年, %中国道教史 &推测当在 !三十年代∀ (第 289页 ) , %新编北京白云观志 &称陈明霦卸任方丈后游他方 (第 384

页 ) ,其实有误,实则陈明霦 1936年 2月 24日病逝于方丈任内。此前仅高万桑注意到此点。V in 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p. 177.

笔者另有%安世霖的悲剧: 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2期, 2008年 12

月,第 43∗ 90页 )一文,对 1940年代白云观的诉争以及安世霖被烧死的惨剧有较全面与深入的阐释, 尤其是分析了安世霖的道教革

新、道教派别矛盾、道士与近代政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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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众亦以信教自由,为抗争工具,此攘彼护, 纠纷四起 ∀ 。各地方政府苦于应付, 纷纷呈请颁行寺

庙法规,国民党中央方面亦感觉要改变北京政府时期所颁布的 %修正管理寺庙条例 & ( 1921年 5月

20日颁布 )。在订定新的寺庙管理条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认为首要的工作是进行寺庙登记, 于最

短的时间内 !洞悉全国寺庙概况∀。基于此, 1928年 10月 2日, 内政部公布 %寺庙登记条例 &, 通令

各省限于三个月内将第一次登记办理完毕。但%寺庙登记条例&、%神祠存废标准&相继颁布后, !各

地毁庙空气,不但未能遏止, 反有日行恶化之势, 竟有激起群众暴动而酿成流血惨剧者∀。∋ 为保护

寺庙、平息纠纷计, 国民政府又于 1929年 1月 25日颁布 %寺庙管理条例 &21条,由于该条例 !起草

仓卒,缺点仍多 ∀,旋被令暂缓实施。1929年 12月 7日 %监督寺庙条例&颁布后, %寺庙管理条例 &

遂被废止。从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而言, %寺庙登记条例 &以及 %监督寺庙条例&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

处理佛道庙产纷争、管理佛道寺庙的重要依据。相对于近代道教正一派道士、道观曾多次被地方政

府严加取缔的困窘而言,民国白云观的境遇要好得多,它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直接冲击,遇到的只

是 !有惊无险∀。( 事实上, 在 1930年代, 白云观需要面对的是 %寺庙登记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 &

等相关法规的政策管治。白云观 1930年代两次住持危机的发生以及解决均与这两个条例密切相关。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寺庙管理方面首要政策的 %寺庙登记条例 &共有 18条, 它规定了

寺庙登记的范围、事项、机关、程序、时限等, 强调凡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独建

之坛庙、寺院、庵观均应进行登记。对于登记机关,条例规定在县由县政府、在特别市以及市由公安

局负责办理。对于处罚,则强调如果寺庙违反条例各规定, 情节轻微者强制使之登记,情节重大者

科以 100元以下罚款或撤换其住持。) 虽然不少研究分析了 %寺庙登记条例 &的内容,但从寺庙登

记的具体实践来看,很多学者忽视了登记机关的变化对寺庙的重大影响。+ 由于 1930年前后公安

局的寺庙管理权限被划归社会局, 由此特别市以及市的寺庙登记机关自然从公安局变成了社会局。

正是这一变化,导致寺庙被迫重新登记。寺庙必须登记这一原则,在随后颁布的 %监督寺庙条例 &

中进一步得到了坚持,后者规定倘若寺庙不遵章向该管官署呈请登记,地方官署有权革除寺庙住持

之职务。, 白云观 1930年代的第一次住持危机即缘于此。

在%寺庙登记条例 &颁布后, 白云观于 1929年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登记。此后, 由于寺庙登

记、管理权限划归社会局, 1930年 6月,社会局训令包括白云观在内的已经在公安局登记的寺庙,

必须在社会局重新登记。由于白云观对社会局两次电催 !置之不理∀− , 依据 %监督寺庙条例&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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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 %内政年鉴 &, !礼俗篇 ∀第八章, !寺庙之管理 ∀,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 F) 112。

%内政年鉴 &, !礼俗篇 ∀第八章, !寺庙之管理 ∀, ( F) 112。

李养正编著: %新编白云观志 &,第 30页。 1927年京兆尹曾查封白云观的庙产,沈阳太清宫方丈葛月潭通过奉系军阀吴俊

升转请张作霖出面谕令京兆尹将查封之庙产全部发还, %葛公塔碑记 & ( 1931年 ) ,五十岚贤隆编: %道教丛林沈阳太清宫志 &,东京

图书刊行会 1986年版,第 285页。

%寺庙登记条例 & ( 1928年 10月 2日 ) ,蔡鸿源编: %民国法规集成 &第 40辑,黄山书社 1999年版,第 403页。

高万桑注意到了北平地区寺庙登记机构由公安局向社会局的转变,尤其是社会局要求已经在公安局登记过的寺庙重新

登记的事实。V in cen tGoossaert, Th eTaoists of P eking, 1800 ∗ 1949, p. 68; V incent Goossaert, ! Th e Quanzhen C lergy, 1700∗ 1950, ∀

in John Largerw ey ( ed. ), R elig ion and Ch ineseS oc ie ty (H ong Kong& Paris: H ong K ong Ch ineseUn ivers ity P ress; EFEO, 2004) , p. 713.

该条例第五条规定 !寺庙财产及法物,应向该观地方官署呈请登记 ∀;第十一条规定 !违反本例第五、六条或第十条之规定

者,该管官署得革除其住持之职;违反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者,得逐出寺庙,或送交法院究办 ∀。参见%监督寺庙条例 & ( 1929年 12月

7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文化 (三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028∗ 1029页。

按照白云观监院高信鹏的说法,误期是因为白云观 !有下院数处,正在操办间, 忽送到告示,谓登记逾限,将方丈撤革等

情。当经往见陈科长,诉明庙多事繁,尤须详细登记。∀参见%白云观高信鹏呈请将撤革方丈处分撤销并免缴罚款由 & ( 1931年 3月

24日 ) ,北京市档案馆藏 (下文所引档案凡未标明藏处者,均出自北京市档案馆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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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登记即革除住持之职的规定,社会局发布布告将住持陈明霦撤革,并令白云观道众 !秉公推选堪

充继任住持者三人呈局指派 ∀ 。

虽然陈明霦不若高仁峒在清代之 !声势暄赫,炙手可热 ∀, 但他在北京影响亦甚大, 时人传陈明

霦、江朝宗、吴炳湘三人为盟弟兄。∋ 然而,在登记误期后,陈明霦也无法避免被革职的处分。如何

应对社会局革除之令,度过住持危机呢? 1930年 7月, 白云观监院高信鹏 (率同知客安世霖、执事

白全一呈请北平特别市社会局开恩取消撤革陈明霦住持的命令。高信鹏等人称由于观内粮食不

足, 陈明霦赴关外化缘, 兼以白云观上年已经在公安局登记, 对于寺庙管理权划归社会局之后仍需

另行登记一节,陈明霦在关外并不知道详情。对于不能按期登记的原因, 高信鹏等人强调是观内执

事疏忽,并非陈明霦之过错, 希望社会局开恩取消撤革之命,方便白云观赶紧登记。) 7月 28日,社

会局批复不同意取消撤革之令。在获悉所请不准后, 高信鹏三人马上呈文社会局表示悔过,称乐意

捐 !现洋三百元以助社会局办理善举∀, 并再次请求取消撤革白云观住持原案, 速行登记。+

白云观乐捐,社会局当然欢迎,在拟批中称让白云观认慈善捐及惠工学校经常费。, 8月 2日,

社会局训令高信鹏,称在白云观继任住持未经派定以前, 所有庙物财产法物等均由其暂行管理,

!候住持派定后再行办理登记 ∀−。8月 15日,高信鹏、安世霖、白全一三人呈称白云观愿意补助惠

工学校开办费 300元。同日高信鹏等三人再次呈文表示愿意再补助慈善费 300元, 或担心社会局

马上要求兑现捐款,他们称该款项 !须于十月十日鄙观之收入项下提出方可呈缴。今已将期票备

妥,俟核准后再为呈交上来∀.。在表示愿意捐款的同时,高信鹏、安世霖、白全一、刘教海、李至岸

以白云观全体执事名义联合火神庙住持田存续/呈文社会局保举陈明霦仍住持白云观庙务。��� 高

信鹏等人强调白云观此次贻误登记日期缘由在于住持陈明霦住院数月之久,陈明霦虽然年老但是

精神尚健,其对于白云观之整理与维持实大有功绩,因此保举陈明霦仍为住持。

不过就在安世霖、白全一随同高信鹏一道联名呈请社会局取消撤革之令、保举陈明霦仍为住

持、并愿意捐款的同时, 令陈明霦、高信鹏没有想到的是, 安世霖、白全一在背后参与了反对他们的

行动。8月 18日, 社会局收到了安世霖、白全一、董明真等 28人的禀文,他们指控陈明霦、高信鹏

96

 

∋

(

)

+

,
−

.

/

���

%令高信鹏暂行管理白云观庙务文 & ( 1930年 8月 2日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除白云观外,蟠桃宫、宏恩观亦因

延不登记被撤革住持,参见%第三科签呈 & ( 1930年 9月 1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虞公编: %民国骇闻 &,襟霞图书馆 1919年版,第 19∗ 20页。

高信鹏时年 58岁,河北乐亭县人,参见%为报请将住持陈明霦案请撤事 & ( 1930年 7月 22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

163。

%为报请将住持陈明霦案请撤事 & ( 1930年 7月 22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高信鹏等呈为悔过乐捐请取消撤革白云观住持原案速行登记文 & ( 1930年 7月 2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高信鹏等呈为悔过乐捐请取消撤革白云观住持原案速行登记文 & ( 1930年 7月 2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令高信鹏暂行管理白云观庙务文 & ( 1930年 8月 2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高信鹏等呈为补助慈善事业费洋三百元文 & ( 1930年 8月 15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田存续,字子久,河北宛平县人,宣统元年出家 (另说宣统二年 ) ,内五区地安门大街 192号火神庙道士,清微宗正乙派,

1930年 5月接任火神庙住持。高万桑曾介绍其生卒年为 1898∗ 1943年,为 1929年 9月成立的北京道教慈善会会长。 1936年 6

月北平道教会成立时当选为会长。根据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关火神庙 1930、1936年的两次登记资料来看,田存续的生年有二说,

1930年的寺庙登记表中称田氏时年 34岁 (即 1897年生 ) , 1936年登记则云时年 39岁 ( 1898年生 ) ,参见%寺庙人口登记条款总

表 & ( 1930年 6月 )、%寺庙人口登记表 & ( 1936年 6月 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21。高万桑误认为田存续的卒年为 1943

年,实际田氏卒于 1944年 1月 30日,参见%呈报火神庙更换住持请核准备案文 & ( 1944年 2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21。另

外, 1929年 8月开始筹备的北平道教慈善联合会的首任主任并非田存续而是道士吴圆明, 田存续约在 1931年 8月左右方担任该

会主任,参见%呈为具复组织道教慈善联合会等事 & ( 1929年 8月 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6 /9。另张雪松在%北京火神庙住

持田子久 (存续 )小考 & (香港%弘道 &2009年第 1期 )一文中考证田氏或为太监。

%高信鹏等保陈明霦仍住持白云观庙务文 & ( 1930年 8月 15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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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卖庙产、违背教规,请求社会局将二人驱逐,并另选朱智祥为方丈。在这 28人中, 有白云观住观

道士 12人;其余 16人均为其他道观道士。 高万桑在研究北平道士时曾注意到安世霖的这一反

对行动,认为安世霖力图取代陈明霦。∋ 但是单纯根据上面的呈文,高万桑的判断似乎并不能得到

确证。因为安世霖、白全一所推举的接任住持人选并非安世霖, 而是曾长期在白云观挂单的道士朱

智祥。( 对安世霖等人的指控, 8月 20日,社会局批示称所控各节 !词意含混, 虚实无由判明, 未便

率准,仰即将相当证据声明以凭核办∀)。 8月 23日, 社会局收到了董明真等人控诉陈明霦盗卖庙

产、摧毁道教清规的 !详细证据∀。+ 从现存档案资料来看, 社会局对于董明真、安世霖等人的指控

似乎并没有理会,其原因或有二。首先,在这两份内容基本雷同的呈文中,虽然陈明霦、高信鹏被指

控盗卖庙产、私蓄妻室、伙卖观众食粮、共吸鸦片等恶迹, 董明真等人并没有提出真正有力的证据。

其次,在社会局看来,解决白云观住持危机的要点并非驱逐陈、高二人,而是如何处理高信鹏所提出

的以助捐换取撤销革除之令。在社会局看来,撤革住持是一事, 愿助捐款是另一事。尽管高信鹏等

人愿意捐助款项,但是不能以助捐而要求撤销革职之令,因此社会局的处理意见是先照准道士助捐

之请,至于是否同意撤销前令,则要再考核办理。, 9月 3日,社会局在批文中指出高信鹏等 !热心

慈善慨助校款殊堪嘉许 ∀,令其即刻呈交以便转发。− 由于社会局没有同意取消撤革之令, 高信鹏

也没有理会社会局即刻捐款的要求。或是受到中原大战的影响,此事亦暂时被搁置。

1931年 3月 24日,由于迟迟未呈缴 600元慈善费、惠工学校费, 高信鹏再次被社会局传询问

话。为何不缴纳所认捐之费用? 高信鹏答云: !前此认捐之六百元, 本为保留原住持起见, 现在仍

未奉有准予复任之明文,故亦迄未能照缴。∀.社会局强调恢复住持、捐款及登记三事应分别办理方

有办法,对此, 高信鹏表示同意。对于社会局究竟是否认缴的追问,高信鹏称回庙商议后再于 4月

1日赴社会局答复。/ 尽管在社会局的询问中,高信鹏对官方表现了充分的驯服, 然而就在当日被

询问之后,高信鹏呈文社会局指出是该局官员示意白云观捐 600元即可 !旬日内将撤革字样取

消∀, 然而 !迨俟两旬多日,仍未奉饬,始知此项乃系诬罚性质,鄙观碍难承认 ∀。��� 4月 8日,社会局

批复称,捐助慈善费及惠工学校经费各 300元,系白云观自动呈请, 并无处罚明文。高信鹏捏称逼

罚, 希图蠲免, 殊属荒谬,仍 !仰速呈缴,勿再延误∀�� 。在社会局的压力下, 4月 16日, 白云观监院

高信鹏承认捐款出于自动,表示将在期限内竭力筹措呈缴, 并声请撤销处分。��! 4月 24日, 高信鹏

再次呈文社会局要求恢复陈明霦的住持职务。次日,高信鹏向社会局呈交了两张各 300元的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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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禀人名单 ∀, %董明真等呈请驱逐陈明霦、高信鹏文 & ( 1930年 8月 1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1931年 6月

陈明霦为寺庙登记所填报的%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载明白云观共有道士 101名,略过 1成的道士参与了反对陈、高二人的签名。在

28人的签名顺序中,安世霖列名第 13,随后的就是白全一。值得注意的是吕祖祠住持赵理尘以及广福观住持李圆玺的徒弟李欣

斋在白云观的第二次住持危机中为安世霖提供担保,并多次联名呈请社会局批准安世霖继任住持。

V incen tGoossaert, TheT 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p. 177.

!朱智祥履历 ∀, %董明真等呈请驱逐陈明霦、高信鹏文 & ( 1930年 8月 1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令董明真等呈交陈明霦、高信鹏盗卖庙产违背教规证据文 & ( 1930年 8月 20日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董明真等呈交陈明霦、高信鹏盗卖庙产不守教规证据文 & ( 1930年 8月 23日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第三科签呈 & ( 1930年 9月 1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令高信鹏呈交助捐费用文 & ( 1930年 9月 3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白云观监院高信鹏问话记录 & ( 1931年 3月 24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白云观监院高信鹏问话记录 & ( 1931年 3月 24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高信鹏呈请撤销处分并免缴罚款文 & ( 1931年 3月 24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令高信鹏速缴助捐文 & ( 1931年 4月 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高信鹏声请撤销处分情愿认捐文 & ( 1931年 4月 1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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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白云观从麦秋地租项下筹出 600元,请社会局在 7月 15日支取。 

经历了诸多反复与波折,白云观终于在助捐方面拿出了实际行动,尽管这种助捐不可避免地带

有勒捐的色彩。从当时寺庙登记的状况来看,高信鹏所指控的勒捐情形并非空穴来风。 1930年 8

月, 广慈庵住持慧果因登记误限,被社会局撤去住持, 后社会局局员称 !须认捐惠工学校经费二百

元, 即取消处分 ∀∋。在同期的北平电车工人抢夺铁山寺案中, 最初社会局并没有将铁山寺发还给

僧人,而是改铁山寺为惠工学校,甚至还以调查登记为挟制,勒令寺庙捐款以作为该校之开办、经常

费。( 无论如何,白云观的捐资是解决陈明霦住持危机的关键前提。1931年 5月 6日,社会局照准

高信鹏所请,恢复陈明霦的住持职务,并令其遵章进行寺庙登记。) 6月, 陈明霦即以住持身份向社

会局呈请登记外四区灶君庙等白云观八处下院的庙产。+

1930年代白云观的第一次住持危机发生在 %寺庙登记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 &实施不久, 由于

受到中原大战的影响,从 1930年 6月陈明霦被撤革到 1931年 11月陈明霦缴清认捐费用, 前后持

续一年半之久。尽管在清代以及北京政府时期, 白云观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尤其受到诸多权要的

庇护,但是它在遵守 %寺庙登记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 &等寺庙管理制度方面亦不能超然于外。白

云观在%寺庙登记条例&颁布不久就在公安局做了登记,但是当社会局要求再次登记而白云观误期

不登时,即便面对的是陈明霦这样一个著名道人,北平市社会局也毫不犹豫地将其撤革。从已经知

道的案例来看,因延误登记而被撤革者并非只有白云观,同时还有蟠桃宫、弘恩观等。社会局撤革

住持的实例充分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贯彻%寺庙登记条例 &、%监督寺庙条例&,实践监督庙产、管理

宗教目标的积极努力。为应对这次住持危机,监院高信鹏不断向社会局呈文解释误期原因,强调陈

明霦维持白云观的功绩,联合在北平道教界亦极有影响的田存续共同作保,恳请社会局取消撤革命

令。尽管社会局始终强调取消撤革与捐款实属两事,不存在必然联系, 然而,在白云观呈交捐助费

用之后,住持危机才真正得以解除。

三、安世霖继任住持风波: 1930年代白云观的第二次住持危机

1936年 1月 4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 %寺庙登记规则 &,废除 1928年颁布的 %寺庙登

记条例&, 内政部规定各省市应将所辖境内所有寺庙一律重新登记, 并应当在 6月底以前全部完

成。按照新的登记规则,寺庙登记分为总登记与变动登记两种,总登记每十年举办一次,变动登记

每年举办一次。寺庙登记包括人口、财产、法物登记。根据变动登记的要求,住持更迭也在登记之

列。若逾期故意不登记以及呈报不实、有故意蒙蔽情事, 除强制登记外, 登记机关有权撤换其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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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鹏呈缴认捐期条文 & ( 1931年 4月 25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呈控社会局藉题索捐文 & ( 1930年 8月 1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257。事实上,直到 1931年 11月 11日, 陈明

霦才交齐 600元捐款。

参见拙文%革命、法律与庙产 ∗ ∗ ∗ 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 &, %历史研究 &2009年第 3期,第 115∗ 116页。

%社会局训令白云观道士陈明霦恢复职务并遵章登记文 & ( 1931年 5月 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76。在呈控陈明

霦、高信鹏的 12名白云观道士中,靳赴仑、安世霖、白全一、高国祥、刘永续、乔理亮、李崇利等 7人仍住观中。安世霖在登记表中仅

仅列名陈明霦、监院高信鹏之后,位列三名知客之首。而白全一仍为巡寮。%寺庙人口登记条款表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

档案, J2 /8 /376。

%灶君庙道士陈明霦呈请登记本庙庙产文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77。白云观八处下院分别为:北郊

柳村十三号永安观、内三区宽街七号关帝庙、西郊南坞村横街村一号悟镇观、西郊巴沟村五十九号宝真观、外三区南岗子六号玉清

观、外三区南岗子五号太阳宫、外四区达智桥三十七号灶君庙、外四区西便门内杨道庙一号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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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管理人,情节重大触犯刑章者, 并送法院究办。 就在白云观进行寺庙登记前,由于陈明霦的羽

化, 围绕着白云观监院安世霖的继任住持资格纷争, 新的住持危机由此发生,只有先解决白云观的

住持承继问题,寺庙登记方有可能完成。

1936年 3月 16日, 白云观监院安世霖呈报住持陈明霦已于 2月 24日羽化,在去世之前, 陈明

霦遵照宗教法简, !传授世霖名下管理一切庙务, 当依照遗嘱及道众之推举, 进行管理 ∀。 !因惟以

条例攸关,未敢擅便,兹照章取具保结, 呈请钧局鉴核施行 ∀。∋ 在同日出具的诸山保结中, 广福观

住持李欣斋、吕祖祠住持赵理尘、玉清观住持范明证 (称安世霖呈报接管白云观住持一案, 倘有虚

伪捏报、同宗争论任何纠葛等项情事,均由三人担保。)

除了请李欣斋、赵理尘、范明证三人具结做保外, 安世霖还请政界友人王坦出面说项。王坦,字

养怡,河北乐亭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为直系军阀曹锟的重要亲信。为帮助安世霖继任白

云观住持,王坦曾函送社会局局长雷嗣尚名片一张 (背后盖有 !王养怡 ∀的印章 ), 在名片上王坦写

道: !白云观住持陈明霦羽化, 该庙住持已由陈明霦传法统于安世霖监院, 请社会局更老换

少。∀+

是否同意安世霖接充白云观住持? 尽管有王坦出面说项,但是社会局并没有贸然同意,最关键

的原因是社会局在问话中察觉到安世霖继任住持存在重大疑窦。

3月 27日, 社会局招集了具结人李欣斋、赵理尘、范明证问话,三人称 !安世霖现系当家名义,

俟办理几个月,如果妥善再公推升任方丈 ∀、!道庙当家即是住持,方丈是另一个人∀。从前述三人

的回答可以看出,他们有误导社会局的嫌疑。事实上,所谓 !道庙当家 ∀乃 !监院 ∀之别称,从监院向

上公推的是住持而非方丈。正是因为明了 !当家 ∀、!住持 ∀的不同,所以社会局驳斥道: !当家 ∀乃

是庙内执事人,并非住持。 !今安世霖既系当家名义,竟呈报接充住持, 具结人又复含糊其词, 迹近

影射,似未便照准, 免滋纠纷。∀,面临如此情况,社会局如何处理呢? 1936年 4月 4日, 雷嗣尚向北

平市长秦德纯呈文汇报了社会局的态度,那就是打算饬令白云观 !依照该庙住持继承惯例迅速公

推住持∀。在呈文中,雷嗣尚将王坦的名片一并呈交。同日,在收到呈文后,秦德纯以 !如拟批示 ∀

四字表示了赞同。−

在得到市政府的同意后, 4月 10日, 社会局正式批复安世霖, 强调其既未经诸山推举为住持,

!竟然影射来局呈报,殊属不合∀,要求白云观按照历来惯例由诸山公推选举。.

4月 23日,安世霖呈文再次要求继任住持。对于社会局的影射之说,安世霖并不承认,并辩白

自己是按照惯例被诸山公推。安世霖声称社会局未能详查,不明白云观住持继任惯例, 在作为道教

十方丛林的白云观,监院即 !为众大执事之首,名为主持 ∀。安世霖辩称, 监院人选历来惯例是由白

云观众大执事及挂单诸山道友等公同推举者, 已故方丈陈明霦在光绪三十三年 ( 1907)十月间,被

推举为监院管理一切庙事。宣统年间, 又被公同推举为方丈。由于没有合适人选, 其所遗留监院人

选一直由陈明霦本人代理,至民国 24年旧历十一月二十八日 ( 1935年 12月 23日 ) ,因陈明霦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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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登记规则 & ( 1936年 1月 4日 ) ,北京市档案馆编: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1∗ 12页。

%安世霖呈报接管庙务并请批准文 & ( 1936年 3月 1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玉清观为白云观下院,住持应为白云观住持兼任,范明证自称住持实非妥当。

%为出具诸山保结事 & ( 1936年 3月 1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呈交王坦名片为白云观更换住持事 & ( 1936年 4月 4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 63。

%呈交王坦名片为白云观更换住持事 & ( 1936年 4月 4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呈交王坦名片为白云观更换住持事 & ( 1936年 4月 4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社会局令照惯例推选白云观住持文 & ( 1936年 4月 10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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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恐庙内无人负责, 自己即被推举为监院。安世霖进而指出, 在 1936年旧历正月十五日 ( 1936

年 2月 7日 ),陈方丈未故时, 邀请诸檀越诸山声明已经推举其为监院, !此乃正大光明之责任也∀。

安世霖强调其接任住持,不仅有李圆玺等三人遵照社会局命令出具切结, 保证没有 !虚伪擅报,同

宗争论任何纠葛等项情事∀, 更关键的是事实上自己已经接任两月有余, !经理庙事, 毫无舛错,亦

无何人争论,安然如昔∀。 

安世霖的辩称貌似极有条理, 实则大有疏漏,甚至有伪造事实、诡辩之嫌疑。在安世霖的辩白

中, 最核心、最关键的藉口就是监院即为住持,以被公推为监院的事实伪造被公推为住持的假象,由

此证明其符合被诸山公推的惯例。

关于住持之定义,时下学界歧义纷见。李养正以及诸多权威辞典均云 !监院亦称住持, 俗称当

家∀。∋

1940年代曾在白云观调查过的吉冈义丰指出, 住持、方丈、监院在丛林中处于最高地位, 其中

住持是对外的最高尊称,是丛林中的首座,不是实际职务。或由方丈兼任, 或由监院摄行。( 在本

文看来,上述观点均失之偏颇,在方丈、住持、监院三者关系中, 最易混淆的是住持、监院的含义,虽

然近代白云观历史上有以监院兼住持、住持兼监院的情形,但住持、监院实则有别。

监院的确为众大执事之首,但是监院并非住持,尽管在口头上或习惯上道众可能称监院为 !住

持∀或 !当家的 ∀。但是二者并不等同。在第一次住持危机中,陈明霦被革住持之职务后,正是由于

监院高信鹏的努力才使得白云观度过危机, 此即证明安世霖所云监院即为住持并非有理。安世霖

有关陈明霦在 1935年之前长期自代监院的辩护,实则抹杀高信鹏任白云观监院的历史与事实。虽

然安世霖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方丈责任乃系客居阐扬道德, 不干庙事, 然而他却有意忽视了方丈必须

首先是住持的事实。尽管或出于习惯, 道众及一般民众易将住持与方丈混为一谈, 但严格地说,

住持只有在传戒后才能称之为方丈。) 作为驳斥安世霖辩白的最好例证,当为 %白云观玉器业公

会善缘碑 &。为表彰玉器业长达二百余年的施善, 1931年, !本观住持方丈陈明霦、监院高信鹏

会同玉器业同业公会会首张永祺等, 议立丰碑, 以垂久远 ∀+。此即为住持、监院有别的又一确

证。

事实上,对于安世霖所云监院即住持之称,社会局亦认为毫无理由。社会局在驳斥中称监院、

住持截然两事,不得混为一团。对于安世霖接充住持之要求, 5月 1日,社会局批称 !碍难照准∀。

社会局还反问道:既然安世霖自认住持系监院名义, 何得呈报接充住持?, 尽管遭到社会局的驳

斥, 安世霖并没有放弃继任白云观住持的努力,考虑到社会局的态度以及客观的困难,他把目标修

正为兼代住持。在安世霖的运动下, 5月 27日, 白云观的三个下院宽街关帝庙管理人李崇一、杨道

庙街关帝庙管理人刘礼明、玉清观管理人范明证以住持名义与广福观住持李欣斋、吕祖祠住持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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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霖复请更换白云观住持的呈文 & ( 1936年 4月 23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李养正编著: %新编北京白云观志 &,第 342页。%中华道教大辞典 &也有类似说法:监院俗称 !当家 ∀、!住持 ∀,为道教丛林

总管内务一切事务者 (胡孚琛主编: %中华道教大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02页 )。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

会编%道教大辞典 &也持同样看法 (第 557页 )。

吉冈义丰: %白云观�道教 &,第 49页。

在现在的白云观监院、方丈推选办法中,没有住持一称,原因是住持被界定为正一派的职务。%道教宫观方丈住持任

职离职办法 & ( 2007年 9月 20日中国道教协会第七届二次理事会通过, 2008年 3月 4日公布 )第二条规定 !方丈、住持是指道

教宫观执事的最高教职称谓 ,全真派称方丈,正一派称住持 ∀。参见%中国道教 &2008年第 2期,第 10页。

李养正编著: %新编白云观志 &, 第 734页。该书在介绍民国时期白云观的监院时, 没有提到高信鹏。

%社会局不准安世霖继任住持文 & ( 1936年 5月 1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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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联名公推安世霖以监院暂行兼代住持。

由于社会局已经注意到此前赵理尘等人具结保举安世霖接充住持中有 !蒙蔽情形 ∀,当他们再

次呈请时,社会局没有贸然照准, 而是批令该局视察员李绍塨详查。 在白云观调查时, 安世霖称

其于 1927年 6月授戒为天字一号戒徒, 由陈明霦老方丈传给大法,现有法卷为证。∋ 又于 1936年

2月 7日接任住持,由陈老方丈出名, 柬请在京诸山同门。( 在查阅白云观法卷时,李绍塨发现法卷

前后墨迹不同,在叙述陈明霦的功德、传戒等史事时系一人之墨迹, !至叙弟子若干名,将法传与安

世霖等等另系一人之墨迹∀。既然安世霖称道家对于尊重法卷,犹如俗人之遗嘱, 为何前后法卷墨

迹出于两人? 因此,李氏认为其中似有隐情。对于安世霖所云曾柬请各同门诸山参见接任住持的

仪式,调查发现所请者只是部分,并未将其所属诸山同门悉数请到。)

为详细调查传法、公推情形,李绍塨还分别调查了吕祖祠住持赵理尘、玉清观道士范明证、广福

观住持李欣斋。赵理尘称法卷在道家被视为尊重物件, 没有真假之分别,与传法之关系实为重大。

对于法卷前后笔迹不同不明原因之所在。对于为何参与公推,则称系出于道友情面,故出面帮同推

举, 以期白云观负责有人,对以往安之为人好坏, 则不甚明了,不敢负完全责任。范明证在调查中称

法卷对于传法实关轻重,接座时不必将诸山同门全部请到。对于安世霖之一切,愿负完全责任。广

福观住持李欣斋则称法卷笔迹前后不同为常有之事, 至于未能将诸山各同门全部请到, 是前任住持

陈明霦的过失,与安世霖无关。对于安世霖之代任该观住持,愿负完全责任。+

在收到调查报告后,社会局认为安世霖接法情形颇多可疑之点, 考虑到白云观为北平道教唯一

之十方古刹,为确保与传授习惯相符, 6月 30日,社会局训令刚刚成立的北平道教会,详查具复以

凭核办。− 7月 17日,北平道教会召开执监联席会议讨论李崇一等人公推安世霖接充白云观住持

案。对于安世霖所云其为 1927年传戒中的天字第一号,道教会常委张子余在发言中予以否认: !民

国十六年传戒,天字号系崂山周理鹤,现在羽化, 有登真录 (即同学录 )可凭。∀.对于李崇一等人所

述召集同法门公推一语,甄寿先则称与事实不符:

查观中执事众等,向无远近支分别,一经挂单住观,同为一体。凡得授白云大法,领有法卷

者,可称同法系。具保结等五处既未领有法卷,而又非先方丈之法徒,所称本法门近支,殊与名

实不符。关于吕祖祠、广福观两处是诸山无疑,玉清观等三处确系白云观附属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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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斋等公推安世霖暂代住持文 & ( 1936年 5月 27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1927年陈明霦的传戒时间为 6月 1日至 9月 1日 (吉冈义丰: %白云观�道教 &,第 26页 )。对于传法的时间,范明证等人

此前在回答社会局的面讯时称是在陈明霦临终前的正月初九日 ( 1936年 2月 1日 )。

%为报告事 & ( 1936年 6月 2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为报告事 & ( 1936年 6月 2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为报告事 & ( 1936年 6月 26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道教会成立于 1936年 6月 20日,田存续 (子久 )为会长。参见兴亚协会编%华北宗教年鉴 (第一次 ) & (载%民国佛教期刊

文献集成 &第 93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6年 ),第 232页。

%令北平道教会详查李崇一等公推安世霖接充白云观住持案 & ( 1936年 6月 30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北平道教会七月十七日议事录 & ( 1936年 7月 17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傅勤家曾提到授戒之成绩按照天

地玄黄等顺序排列,天字第一号留在观中学习大丛林一切规矩,以备异日为白云观方丈之候补,参见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 & (上海

书店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239页。 1945年伪北京特别市社会局制定了%北京特别市寺庙管理规则草案 & ( 1945年 6月 26日, 38

条 ),规定 !天地二号 ∀均可传以法卷。北平市政府档案, J1 /2 /268。

%北平道教会七月十七日议事录 & ( 1936年 7月 17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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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会议上,常委甄寿先介绍了白云观历来推选 !方丈∀沿革、规矩。甄氏称:

白云观向来老规矩,方丈羽化后 (一 )生前若已有表示将来人选, 曾经传授大法而为众望

所归者,得同时推新方丈升座,然后办理丧事; (二 )羽化后尚未有接座者,先由客堂执事等办

理接三事宜,柬请各橝越护法及诸山各庙来观送三后, 请大家讨论推选新方丈, 客堂召集本观

执事大众,此时如有监院资望素著,道德高尚,大家同意后即请升入方丈席。大家先行道喜完

毕,在 #再 ∃议出讣闻,由新方丈出名继席门人或治丧法徒; (三 )若当时没有监院或有监院而因

故不能升方丈时,得由各执事及大众内,均可推举。若本观均无有能继任者,应由本观客堂、寮

房各出执事一人或二人,到诸山各庙或外省丛林,去请各名望素著堪可为领袖者前来接座,此

是历来观中的老规矩。 

甄寿先的发言,不仅仅对于理解 1936年安世霖的继任住持纷争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理解近代

白云观住持承继问题亦有重要的价值。当前海内外学术界对于研究白云观住持更替标准与条件最

重要的依据与来源是小柳司气太在白云观实地调查后得出的五条标准:一,有传戒时天字第一号之

资格者; 二, 曾在白云观担任高职,熟悉内外情形者; 三, 在各省任方丈者; 四, 年龄四十岁以上者;

五, 得戒后,未曾犯过清规者。他还提到现任方丈有权根据上述标准提出两三个意中人选: !方丈

病逝弥留之际,观中之监院等,迎请在京就近各道院方丈监院等于本观, 于是方丈提出意中之人两

三人,求其选择,于是各方丈等,参照于前记资格,定其适否。∀∋

然而,小柳司气太的调查是否能够反映白云观近代住持更迭的全部实况? 考之史事,恐怕仍需

谨慎。比如第一条须有传戒天字第一号资格,白云观第 21代方丈陈明霦就不曾符合,他在光绪八

年 ( 1882)高仁峒的 404名戒徒中排名仅仅是第 101名。( 吉冈义丰曾介绍白云观传戒中 !天地玄

黄∀前四名具有在十方丛林任住持的资格, 其中天地二号可以被授予 !法简 ∗ ∗ ∗ 宗派血脉相承

谱∀)。李崇一等五人在公推安世霖暂时兼代住持的呈文中就曾强调陈明霦生前曾传法给安世霖,

安世霖为法子确有本宗及诸山可证,又有 !法简∀可凭。根据前文社会局调查中安世霖、赵理尘、范

明证、李欣斋、甄寿先等人言论, !法简∀即是法卷。法卷是传法的证明文件, 在近代佛道住持更迭

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维慈在%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 &一书中曾有详细的介绍。+ 但是对于白云

观是否像五十岚贤隆所记载之沈阳太清宫一样有法卷传承, 高万桑曾表示了怀疑。, 前文甄寿先

的介绍以及社会局的调查报告证明白云观的确存在着法卷。安世霖暂代住持的重要理由是经过了

传法且法卷上有所记载。问题是, 即便法卷上有关传法于安世霖的笔迹不存在涂改的问题,根据甄

寿先所云白云观的老规矩以及参考闵智亭、任宗权等当代全真道士有关 !法统∀的解释, 传法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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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道教会七月十七日议事录 & ( 1936年 7月 17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由于十方丛林的住持只有传戒之

后才能称之为方丈,有宣教能力,所以甄寿先以及后文小柳司气太所云方丈继任标准实际上指的是住持。

小柳司气太编: %白云观志 &, %中国道观志丛刊 &第 1辑,第 118∗ 119页。

V incen tGoossaert, TheT aoi sts of P eking, 1800 ∗ 1949, p. 176.对于法卷在道教研究史中的地位与意义,参见高万桑的 ! The

Quanzhen C lergy, 1700∗ 1900, ∀ in John Largerw ey ( ed. ) , R eligion and Ch ine se Society, pp. 714∗ 715。

吉冈义丰: %白云观�道教 &,第 25页。

维慈 ( H olm fesW elch )著,阿含译: %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 &上,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 33册,台北,华宇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19∗ 245页。

V incen tGoossaert, TheT 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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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将住持之职传授给法子,并且被传法的弟子不限于一人。 

从程序上来看,甄寿先证实了小柳司气太的部分观察, 即前任方丈有提出继任人选的权力,至

于人选的标准,甄寿先强调是 !曾经传授大法而为众望所归 ∀, 而没有提到小柳司气太所记载的五

条标准。或许这五条标准虽是客观上的要求,而实际上并不能始终严格得到贯彻, 如此或能解释陈

明霦虽不是天字第一号戒徒,但是由于他是高仁峒的法徒且众望所归,所以能被推任为住持。尽管

陈明霦或确在临终前曾传法于安世霖, 然而,安世霖诡称自己是 !天字第一号戒徒 ∀的言行恰恰是

证明他自己并非 !众望所归∀的心虚行动。∋ 此外, 从甄寿先所云白云观方丈 (实为住持 )接座程序

来看,安世霖同样缺乏足够的合法性。首先,安世霖自己前后不一的言辞证明其继任住持逻辑的混

乱。在 1936年 4月 23日向社会局呈文要求继任住持的声请中,安世霖称民国 24年旧历十一月二

十八日 ( 1935年 12月 23日 )被观内众大执事及挂单道友推举为监院, 民国 25年旧历正月十五日

( 1936年 2月 7日 )陈明霦病逝前半月邀请诸檀越诸山为其举行监院升座仪式。然而在回答社会

局职员的调查时,安世霖不仅诡言自己是天字第一号戒徒, 更将 1936年 2月 7日被推举为监院的

仪式改称为住持的升座仪式! 其次,根据住持更替需要同法门公推诸山具结的惯例及要求来看,为

安世霖作保的五个 !诸山 ∀中, 有三个为白云观的下院, 另外两个是诸山而非同法门。关键的是他

们的公推并非均出于本意。赵理尘在接受调查时称其出面公推系出于道友情面,不敢负完全责任。

范明证称是 !观内叫出保而不得不办∀(。

1936年 8月 7日,北平道教会常委田子久、张子余、甄寿先三人联名呈复社会局, 如实汇报了

上述调查情形,强调道教会会员 !佥以白云观为道教中最大丛林, 历史悠久, 住持为全观之道众表

率, 地位尊崇, 苟非有资望夙著,道德高尚之人, 充任斯席,实不足以继往开来, 维持道统 ∀)。尽管

北平道教会主张另选合适人选继任白云观住持, 但是在收到报告后, 社会局并没有认真追究安世霖

接充住持中与事实以及传统惯例的不符之处,既然白云观监院按照惯例可以升任住持, 在社会局看

来, !未便因手续问题,延迟不决, 致负责无人∀。因此,社会局的意见就是饬令安世霖找白云观各

执事以及同宗或诸山出具 !保证甘结∀,如果具结人肯负全责,拟 !暂准该安世霖代理住持, 以免久

悬∀。+ 社会局最后同意安世霖暂代,除了安世霖或有权要相助外,与寺庙登记亦大有关系。前文

提到按照内政部的命令, 所有寺庙登记应在当年 6月底前完成。 1936年 6月 29日,吕祖祠住持赵

理尘等人以 !北平各寺庙登记早经明令,瞬将期满。白云观因负责乏人,故有延迟呈递登记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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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白云观方丈的闵智亭称只有接过律师传 !法 ∀后始得称方丈 ( 1949年后白云观等全真道观没有住持一说,故此处称

!方丈 ∀ )。开期传戒,称作律师。 !法 ∀即法统,上载此一法统历代律师的履历, 及放戒次数和放戒时间。每堂戒的 !天字号 ∀是当

然接法人,但也须度德量力,如无条件接法,可让其他 !戒子 ∀接法,免得接法后传不出去背过遭冥谴 (闵智亭: %道教仪范 &,宗教文

化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5页 )。任宗权对 !法统 ∀也做了大致的解释, 称 !法统 ∀就是全真派传道的 !传法谱籍 ∀,记载历代方丈大
律师履历、籍贯、传戒等情况,是方丈传戒授律的神圣凭证,也是全真教珍贵的文史资料。没开坛受戒的方丈无权续接法统, 每次

授戒时的前四名戒子作为方丈的接法弟子,戒子中发现接法人可另行传法 (任宗权: %道教戒律学 &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年

版,第 515、628∗ 629页 )。尹志华的%北京白云观藏0龙门传戒谱系1初探&研究了白云观第一至第二十一代传戒律师的简历以及

传法情况 ( %世界宗教研究 &2009年第 2期,第 72∗ 82页 )。由于%龙门传戒谱系 &抄写于 1919年, 因此它并没有提到陈明霦 1927

年第三次传戒的情况。

参见拙文%安世霖的悲剧: 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2辑,第 52∗

53页。

%调查股报告书 & ( 1936年 7月 23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呈覆白云观推选住持传授习惯情形文 & ( 1936年 8月 7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第一科拟办意见 & ( 1936年 8月 10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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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再次呈文要求 !迅予恩准该庙监院安世霖兼代住持之职 ∀。 8月 20日,社会局训令李崇一

等人遵照白云观推选住持惯例,由该观执事及道教诸山具结再行核办。∋ 25日, !诸山 ∀李欣斋、范

明证、赵理尘、李崇一、刘礼明,白云观执事谷都淇,知客王永震、王宗厚等 14人具结保证安世霖代

理住持,处理观中一切事务 !并无不法之处, 亦无纠葛其他情形 ∀。( 9月 11日, 在社会局的问话

中,李欣斋等五人强调他们与白云观系 !诸山 ∀关系,安世霖接充住持是依照庙内习惯办理,庙内执

事及庙外诸山均无异议,将来如有其他争执纠纷,由具结人担负完全责任。) 同日, 白云观也公推

谷都淇、赵诚璧、陈绪秀三名代表赴局听询, 强调安世霖接充住持是 !按照习惯办理, 并无其他争执

纠纷,将来如果滋生纠纷,由我们具结人担负完全责任 ∀+。

审读社会局的问话笔录,可以看出此次的问话只是走过场而已。玉清观、杨道庙街关帝庙、宽

街关帝庙明明系白云观下院,但是在回答与白云观的关系时仍然自称为诸山, 考虑到社会局此前就

曾以此斥责过白云观,此时态度之转变甚是令人生疑。在草草问过安氏在白云观的履历后,一个关

键的问题是 !庙外诸山及庙内执事有无异议 ∀? 在得到他们没有异议的答复后, 社会局的态度已经

极为明显了。既然诸山及白云观执事均已具结证明该观住持继承与惯例相符,无其他纠葛,因此社

会局准予安世霖暂行兼代,同时训令其 !遵章将本庙及所属下院径速遵章呈报登记为要 ∀,。

10月 5日,安世霖呈文社会局称白云观八处下院住持向由该观住持兼充,现在其已继任住持

并接管白云观以及下院庙务,特呈请社会局备案并允许进行寺庙登记。−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随后

提交的白云观以及八个下院的寺庙登记资料中, 此前参与担保的三个下院玉清观、宽街关帝庙、杨

道庙街关帝庙也赫然在内。在寺庙人口登记表中,三个下院的住持均为安世霖,此前以住持身份担

保的范明证、李崇一、刘礼明三人恢复到正常的 !管理人∀身份。

1930年代白云观的第二次住持危机缘于住持更迭问题。在陈明霦去世近一个月后,白云观监

院安世霖向社会局呈报自己被陈明霦传授法简, 被诸山、道众公推为住持, 恳请社会局批准。令人

玩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安世霖曾委托王坦致函社会局要求批准更老换少。社会局并没有贸然批

准安世霖的呈请,相反, 在调查中发现安世霖虚构事实、不合惯例之处,但在安世霖的支持者的多次

呈请下,或许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帮助,尽管北平道教会在调查中确认安世霖继任住持的过程

中有诸多疏漏,但基于 1936年寺庙登记的迫切性, 社会局改变原来的严厉态度, 最终同意安世霖暂

时兼代住持一职,糊涂了事。

四、白云观住持危机中的道教与政治

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关系时, 杜赞奇曾强调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监督寺庙条例&的目

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宗教,而是为了巩固对寺庙财产、僧侣以及宗教团体的控制权,加强对地方

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自己的 !现代化 ∀理想。. 然而, 在探究这一时期的政教关系时,在强调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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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理尘等请恩准安世霖兼代住持文 & ( 1936年 6月 29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令白云观执事及道教诸山具结文 & ( 1936年 8月 20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李欣斋、谷都淇等人的保结 & ( 1936年 8月 25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广福观李欣斋等人问话纪录 & ( 1936年 9月 11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白云观谷都淇等人问话纪录 & ( 1936年 9月 11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照准安世霖兼代住持并遵章登记文 & ( 1936年 9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呈为请求备案事 & ( 1936年 10月 5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63。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2页。



付海晏 / 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

督寺庙条例&的同时,不应忽视%寺庙登记条例&、%寺庙登记规则 &在近代国家控制宗教事务中的重

要作用。寺庙登记的目的并非简单的在于控制寺庙财产, 为掠夺寺庙财产提供翔实的依据。 在

%监督寺庙条例 &颁布后, %寺庙登记条例 &并没有被废止。相反,登记与监督合体为一构成了南京

国民政府管理佛道宗教事务、处理包括本文所研究的北平白云观住持危机在内的诸多寺庙纷争问

题的基本出发点。∋

在被国际学界视为近代道教社会史研究不得不读的最新成果 %北平道士 &中,高万桑凭借对北

京市档案馆社会局所藏寺庙登记档案的考察与深入解读, 敏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的众多宗教政策中,

虽然调查程序是缓慢复杂的,寺庙登记并不像南方激烈的破除迷信运动那样具有即刻的威胁,但是

对北平道士而言,寺庙登记与控制是最具有直接性的。( 此诚为的论。本文试图进一步强调的是,

由于寺庙登记与调查的原则在 %监督寺庙条例&中持续得到了坚持,要想成为合法的具有凭照并受

到%监督寺庙条例&保护的寺庙,登记是必须的强制措施。尤其是在%寺庙登记规则 &规定了十年举

行一次总登记、每年举行一次变动登记后, 社会局对寺庙的管治日益严密。 1930年代白云观的第

一次住持危机之发生,其根源即在于北平社会局取代了公安局原有的寺庙管理权。尽管白云观等

众多北平寺庙此前已经在公安局登记, 但是此刻不得不再次登记, 否则就面临着撤革住持、不颁发

寺庙凭照的处分。

北平寺庙登记的程序是缓慢复杂的。第一次住持危机后,陈明霦在 1931年 6月向社会局呈文

登记白云观以及八个下院,但是直到 1933年 4月才通过登记并获准领取登记凭照。在登记中,寺

庙需要填写总登记表及财产、法物、人口等登记表,社会局还会派调查员赴寺庙实地调查,仔细核对

每一个登记表格的具体内容。如在白云观第一次住持危机后, 陈明霦依照规定向社会局登记白云

观以及八个下院,社会局派调查员分别赴这九个道观一一查明, 并与公安局原来的登记表互相比

照, 以确定是否漏报,甚至道观内漏填几棵树等细微之处都会被社会局调查员指出来并令白云观重

新填报。 1931年 7月,社会局调查发现,与此前在公安局登记的资料相比,宽街关帝庙少了一本功

课经、悟真观漏填三株大楸树 (每株直径三尺 )等。) 在 %寺庙登记规则 &颁布后, 寺庙财产、法物、

人口还需要每年进行变动登记,正常的寺庙维修也都必须登记。如安世霖 1939年 10月底向社会

局呈报照旧修建宽街关帝庙东院一间正房、添盖南平台二间以及砍伐死树一棵,社会局派人调查核

实后方拟照准。+ 与寺庙财产、法物登记相比,人口方面的变动登记或许对于一个道观的未来而言

更具有影响力,原因在于住持更迭即是人口变动登记的核心内容,白云观的第二次住持危机也正与

此有关。只有安世霖的暂代住持申请被批准后, 他才被获准代表白云观声请寺庙登记。因此,虽然

官方可能并不经常检查寺庙,但包含了丰富内容的寺庙登记赋予了社会局管理寺庙的重要权威。

在%寺庙登记条例&颁布后,像太虚、大醒这些近代宗教改革者曾对此抱有高度的期望,他们盼

望内政部能认真以 !登记庙产 ∀而进于 !整理改进 ∀, 最终于佛教与社会均大有裨益。, 但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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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龙: %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界 ( 1927∗ 1937) &,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 2005年,第 36∗ 46页;王炜: %民

国时期北京庙产兴学风潮 &, %北京社会科学 &2006年第 4期,第 62页。

1931年 6月,北平市政府在一份呈文中称自寺庙划归社会局管理后所有登记以及监督均严格依照这两个条例办理。参

见%北平代市长胡若愚呈行政院文 & ( 1931年 6月 18日 ) ,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民政厅档案, LS3 /1 /964。

V incen tGoossaert, TheT 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pp. 70、67.关于高万桑书的评价,可参见刘迅的书评, Th e Journa l of

A sian S tud ies, Vo.l 67, No. 2 ( 2008 ) , pp. 687∗ 689。

%悟真观寺庙不动产登记条款表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23。

%社会局的批令 & ( 1940年 1月 19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455。

大醒: %内政部庙产登记的条例与整理改进 &, %口业集 &,中西印刷公司 1934年版,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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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寺庙条例 &的颁布,他们发现 !监督∀是一种敷衍的纸上文章。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寺庙

登记的目的是确立管理宗教、寺庙事务的权威,并不是为了通过对寺庙的 !勒令整顿 ∀而实现佛教、

道教的复兴。正是基于此点, 在具体的宗教事务方面, 态度消极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无意在管理寺

庙、宗教方面走得太远。根据 %监督寺庙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南京国民政府强调尊重那些与

迷信有所区别的寺庙、宗教的习惯,其中住持更替即是最重要的内容。司法院 1931年 2月 18日院

字第 423号解释就曾规定:原有管理权之僧道 !因死亡或其它事故 (如同条例第十一条由该管官署

革除其职及逐出寺庙送法院究办等 ), 无接收管理之人,至管理权暂无所属, 在同一情形同条例既

无若何限制之规定,其所属教会,于不违反该寺庙历来管理权, 传授习例之范围内得征集当地各僧

道意见,遴选住持管理∀∋。

事实上,强调住持更迭根据传授习惯这一原则在后来的行政院第 4371号指令 ( 1932年 11月

21日 )、司法院院字第 817号解释 ( 1932年 12月 5日 )、内政部礼字第 95号指令 ( 1934年 6月 29

日 )中得到了坚持, 并成为官方处理此类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 1931年 8月 3日, 当长椿寺住持

寿泉以近支本家关系向社会局声请接管铁山寺时,根据北平寺庙十方丛林住持应当由所属教会遴

选、当事人不能自己声请的传授习惯,社会局认为铁山寺继任住持亦应该在全市遴选方为合法,不

能由寿泉自己声请。) 作为道教十方丛林之首的白云观发生住持更替危机时, 北平社会局最初的

态度也同样如此。在安世霖呈请继任住持之时, 尽管有王坦的说合, 社会局却不予同意,原因就是

安世霖未经诸山推举为住持,属于 !影射来局呈报 ∀,并要求白云观按照历来惯例由诸山公推选举。

尽管社会局以及北平道教会的调查结果证明安世霖的继任资格有诸多不符历来老规矩之处,

但是社会局并没有尊重自己以及北平道教会的调查。根据 %监督寺庙条例&的规定,如果北平社会

局严格履行其监管职权,由北平道教会公推住持,那么安世霖就不可能取得暂代住持这一实际的胜

利。社会局为何会有虎头蛇尾、草草了事之举? 其影响又是如何? 从前文所述王坦的说项可以看

出安世霖获得了北平权要以及名流居士的支持。除了王坦外, 江朝宗或是安世霖得以成功的关

键。+ 若以后见之明来看,社会局同意安世霖暂代住持之职实开启了近代白云观最大悲剧之端。

最迟从 1940年开始, 安世霖就成了白云观内部道众矛盾的焦点。由于勾结权势、压迫观众、破坏清

规等行为,知客朱宗玉、乔清心等人率先开始了反对安世霖的行动,当朱宗玉等反对者被安世霖革

出白云观后,最初为安世霖作保的玉清观当家人范明证也参与到反对安世霖的行动之中。经过多

年的缠诉,由于安世霖受到了政界权要的有力庇护,更由于日伪社会局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社会

局的纵容,安世霖的反对者最终放弃了国法, 1946年 11月 11日, 安世霖被反对者以太上清规之名

活活烧死,而这成为近代白云观衰败历史最典型的象征与白云观研究中的最大黑洞。, 这一惨烈

的事实警示了近代国家法律对宗教事务控制与监管不善的恶果是多么的严重,而悲剧的根源恰恰

始于第二次住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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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醒: %0监督寺庙条例1述评 &, %口业集 &,第 48页。

%内政年鉴 &!礼俗篇 ∀第八章, !寺庙之管理 ∀, ( F) 113∗ 114。

%内政年鉴 &!礼俗篇 ∀第八章, !寺庙之管理 ∀, ( F) 115∗ 116、117、121。

%北平社会局拟办理铁山寺案办法文 & ( 1931年 11月 1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141。

常人春、张修华等称安世霖任知客后曾拜江朝宗为义父,结交权要以为靠山。详细论述参见拙文%安世霖的悲剧: 1946年

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2辑,第 58∗ 61页。

参见拙文%安世霖的悲剧: 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2辑,第 60∗

61页。

V incen tGoossaert, TheT 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p. 181.



付海晏 / 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

1930年代白云观的住持危机不仅体现了在建立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道观被打上了国家严格

控制以及管理不善的政治烙印,亦反映了在衰败过程中白云观内部复杂的矛盾。

在第一次住持危机中,监院高信鹏多次呈请社会局取消撤革陈明霦住持的命令,在高信鹏多次

奔走之际,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作为知客、巡寮并且此前一直与高信鹏一同为陈明霦复职努力的安

世霖、白全一同时又参与了反对陈明霦、高信鹏的行动。安世霖等 28名道士联合呈文社会局,指控

陈明霦、高信鹏盗卖观产、私蓄家室,欲借陈明霦被撤革之机将陈高二人驱逐出观。尽管在白云观

第一次住持危机之前, 白云观道士十恶置妻四处的不轨行为已被市政府谕令社会局彻查以凭惩

处。 但是关于陈明霦、高信鹏的指控或许是出于虚诬,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得到社会局的支持,陈

明霦最后得以复职,高信鹏仍然担任监院。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安世霖、白全一的倒戈原因以及

作用,陈明霦复职后安、白二人职位没有受到影响以及参与拉座的诸多道士仍留居观中的事实,充

分说明了白云观内部关系的复杂性。

在白云观第二次住持危机中, 尽管安世霖强调其在陈明霦病卒前被推选为监院,且受到了陈氏

的传法并有 !命持引磬∀的合影为证。虽然没有直接档案材料证明安世霖接替住持职务遭受内部

道众的反对,但是白云观的内部矛盾仍然是客观的存在。针对安世霖强调由其继任住持乃出于陈

明霦之亲授的说法,天津道士张修华不以为然地称是安世霖在陈明霦病重临死前硬逼其写 !方丈

法∀传他作方丈的。∋ 尽管社会局最后同意安世霖暂时代理住持职务, 尽管李欣斋、范明证、谷都淇

等白云观内外的道士保证没有异议与纠葛,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对于安世霖合法性不足的质疑。在

随后的 1940年代,在白云观道士众多的反对理由中,继任住持不符祖制、与惯例不符乃是安世霖难

以逃避的核心质疑之一。

高万桑在白云观与全真社区关系的研究中简单概述了白云观的几个下院如宝真观、悟真观、永

安观、济宁常清观、上海白云观。( 从近代道观制度的角度而言, 1930年代白云观的住持危机对进

一步深入理解近代白云观与下院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1930年

代白云观在北平有八个下院,其中在安世霖暂代住持风波中,玉清观、杨道庙街关帝庙以及宽街关

帝庙均被令作保。其他的下院为何没有出面作保以壮其声势呢? 从两次危机后的寺庙登记表可以

窥见,原因或在于其他下院规模实在太小, 如悟真观、灶君庙、太阳宫没有住观道士, 庙由房户看

守。) 宝真观、宽街关帝庙、杨道庙街关帝庙只有 1名道士住观。+ 永安观 1931年时住观道人 2

名, 1936年时仅住观道士 1人。, 人数最多是玉清观,住观道士也只有 3人。−

为什么玉清观等三个下院愿意作保? 或许是上下院的经济依附以及管理体制使然。宝真观的

寺庙登记表显示,经济方面, 下院的 !年进粮石 ∀需要解归白云观支配, 日用膳费则由白云观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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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要闻 &, 1929年 3月 5日%申报 &,第 8版。

张修华: %我和天后宫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 1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98页。

V incen tGoossaert, TheT aoists of Peking, 1800 ∗ 1949, pp. 166∗ 168.

%悟真观寺庙不动产登记条款表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23; %灶君庙寺庙法物登记条款表 &, %寺庙登

记条款总表 & ( 1933年 4月 11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77; %太阳宫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 ( 1931年 6月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553。

%宝真观寺庙法物登记条款表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22; %宽街关帝庙寺庙概况、财产登记表 & ( 1936

年 10月 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455; %外四区关帝庙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 ( 1931年 6月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81。

%永安观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 ( 1931年 6月 )、%安世霖报寺庙财产登记总表 & ( 1936年 10月 6日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

8 /567。

%玉清观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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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白云观管理。 宽街关帝庙每月收房租十元归白云观, 管理权、所有权归白云观, 由后者委任

道士管理。∋ 杨道庙街关帝庙 1931年 7月登记时 !该庙现住有军队, 月无收入, 系白云观下院,所

有开支均由该观支配∀(。此外,永安观、太阳宫、玉清观等情形也均是如此。尽管下院在经济方面

存在着依附性,尽管日常管理由白云观派人负责,但这并不表示下院住观道士以及管理人不会挑战

白云观以及安世霖的权威。 1936年曾参与保举安世霖暂代住持的玉清观管理道士范明证,在 1940

年代曾控诉安世霖迫害自由、伪造文书盗卖玉清观庙产,地方法院判决证明他的指控并非虚构。)

放宽视野来看,白云观住持危机尤其是第二次住持危机实际上反映了近代道教变迁中更大的

危机 ∗ ∗ ∗ 如何实现道教的革新与道士的自我教化? 如何培养适应时代的领导人?

相对于佛教而言,在近代庙产兴学等风潮中,道教遭受了更加明显的打击。与佛教在庙产兴学

等冲击下不断自我反思并成功走上革新之路不同,由于道教内部本身存在全真、正一两派的矛盾等

种种原因,其自我革新的努力与成效显然不若佛教。与民国初年白云观召集全国全真道观成立中

央道教会从而在道教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 1930年代白云观住持危机显示白云观在北平道教团

体中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田存续等正一派道士发起成立了北平市道

教慈善联合会,在 1936年成立的北平道教会中,田存续以及正一派道士实际负责了日常的工作,而

作为全真十方丛林的白云观却仍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白云观没有参加道教慈善联合会,在北平道

教会中也仅仅是普通的会员。或许基于田存续以及北平道教会在白云观住持危机中的反对立场以

及随后竞争北平道教界影响力等原因, 在 1940年代, 安世霖把田存续等正一道士视为其白云观内

部反对势力的背后支持者。不仅仅是这种两派之间可能的派别矛盾影响到了道教在近代的复兴,

在住持培养方面,也远远落后于时代。当太虚、大醒等佛教革新者创立佛学院、住持传习班,甚至主

张寺庙住持须施行考试制度时,道士们似乎仍然生活在传统习俗的阴影下,安世霖充满质疑的继任

资格以及后来的悲剧证明了住持危机的严重性。+ 吊诡的是,正是这个被质疑的悲剧主角安世霖,

却成了道士自我革新与自我教育的开拓者。 1939年, 他主持编撰%白云观全真道范 &,制定了 %道教

全真龙门派规约&。 1940年, 他创办了白云观道士教育班, 规定白云观道士必须在早上参加教育班

上课,学习四书五经和道教史专题,规定晚膳后教育班的道士仍需要在经师带领下习诵经卷。, 但

是, 安世霖革新白云观的出发点与目的只是为了加强对白云观的控制,这不仅加剧了白云观的内部

矛盾,最终还导致他自己被活活烧死的悲剧。

� � #作者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武汉, 430079。 cabn io@ yahoo. com. cn∃

(责任编辑: 徐秀丽 )

108

 

∋

(

)

+

,

%社会局调查宝真观登记情形 & ( 1931年 7月 29日 )、%宝真观寺庙登记表 & ( 1936年 10月 28日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

8 /322。

%调查关帝庙登记情形报告 & ( 1931年 7月 25日 )、%关帝庙寺庙概况、财产登记表 & ( 1936年 10月 8日 ) ,北平市社会局档

案, J2 /8 /455。

%外四区关帝庙寺庙登记条款总表 & ( 1931年 6月 )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 J2 /8 /381。

参见拙文%安世霖的悲剧: 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2辑,第 62∗ 63页。

被称为近代道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南阳玄妙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自光绪末年以来, 南阳玄妙观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是三位住持姚祥瑞、李宗阳、聂少霞的极端腐化。参见%关于玄妙观资料汇编 (油印本 ) & (根据 1972年 8月 14日南阳县整理编写

之复印本翻印,出版信息不详 ) ,第 16∗ 20页。关于近代南阳玄妙观的研究,可参考刘迅的 ! E arly Q ing R econ struction andQuan zhen

Co llaborat ion inM id�S eventeen th Cen tu ry Nanyang∀ ( La te Imp erial Ch ina, Vo.l 27, No. 2, Dec. 2006) , ! Imm ortals and Patriarchs: The

DaoistWorld of aM anchu O fficial andH is Fam ily in 19th C entury Ch ina∀ (Asia Major, Vo.l 17, N o. 2, sp ring, 2006 )。

吉冈义丰: %白云观�道教 &,第 40∗ 41页。



need to usem ore h isto rica l data, o r even exhaust a ll histo rical da ta in order to prov ide so lid ev idence for our theo ries. That

is, wem ust probe in to the unconsc iousm ind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o the rea lm ean ing o f the irwords, the thoughts beyond

the ir wo rds, their unexpressed thoughts, intentions h idden in the ir acts, and them ean ings behind the ir inactions. Obv ious�
ly th is transcends s imp le h isto rical data and constitutes a ! history beyond h isto rical data. ∀ Perhaps th ism ethod can becom e

the conscious d irection o f h isto rical biog raphy in the future, and ra ise h istor ica l research to a h igher leve.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Hometowns of
� � Overseas Chinese inM odern South Fujian Zheng Zhenman (62)⋯⋯⋯⋯⋯⋯⋯⋯⋯⋯⋯
� � The socia 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hom etowns of overseas Ch inese in m odern Ch inaw ere deep ly restricted and in�
fluenced by overseas em igran ts. Presented stud ies indicate tha t in the process o f prom oting the modern ization o f the ir hom e�
towns ove rseas em ig rants reinforced ex isting lo ca l soc ia l and cu ltura l trad itions. By researching the transnationa l liv ing con�
ditions o f South Fu jian overseas Ch inese, the transfer o f soc ia l pow er, and the transm ission of so cial and cu ltu ra l trad itions

in the home tow ns of overseas Chinese, th is article exp lo res the process o f interna tiona 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hom e�
towns o f overseas Ch inese in modern South Fujian. The ! interna tiona liza tion∀ m entioned here refers to the continuous out�
ward m ovem en t of the econom ic centers of these home tow ns. Overseas Chinese becam e the loca l e lites o f Sou th Fu jian, and

re la tions betw een the outside wor ld and Sou th Fu jian becam e closer and closer. ! Loca liza tion∀ refers to the continuous de�
volution o f po litica l pow er in South Fu jian. Loca l deve lopm ent and public affa irs rece 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in these

hom etow ns, and local soc ia l and cu ltura l traditions w ere renewed and continued. In�depth resea rch on th is h istor ica l pro cess

w ill undoubtedly be o f theo retical s ignificance and scho la rly v alue fo r explor ing the prospec ts fo r develop ing loca l trad itions

in tim es o f g lobalization.

From ! Beyond the FourW oods∀ to theM a in Branch: Construction of the G enealogy of the
� � Zhang L ineage in the Poyang Lake A rea and Its E ventua l Sub jugation to the F ish ing
� � Industry∗ w ith a D iscussion of the Va lid ity of Republican�era Local H istorical Data and
� � !M icro�periodic∀ Analysis L iang Hongsheng (76)⋯⋯⋯⋯⋯⋯⋯⋯⋯⋯⋯⋯⋯⋯⋯⋯⋯
� � By tak ing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o rgan ization and production env ironm ent of the Poyang Lake area fishing industry

since the m id�20th century and linking them to strugg les over resources in the fish ing industry, th is article explains a body of

loca l h istorical da ta that one elite fisherm an has preserved and continued to ! produce. ∀ This artic l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two ed itions o f theZhang Fam ily Genealogy (Zhang Shi Zongpu)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they un�
derwent. In the Daoguang period, the ! FourW oods∀ Zhang lineage com posed an anc ient pedig ree in wh ich they boasted that

their line had produced generation after gene ration o f brilliant literat.i By the tim e the Genealogy w as rev ised in 1946, the

! Three Zhangs∀ lineage∗ composed of fisherm en∗ had conditionally been g iven the status of a ma jo r branch. Th is w as a re�
flection o f new exertions of local fam ily pow er a fter the end of thew ar, and probablyw as used to canvass votes fo r the e lection

of county senators. In 1988, when theG enealogy w as rev ised aga in, the fishermen o f the ! Three Zhangs∀ lineage had become

the project2 s pr im em overs, and inserted am ap of the ir fish ing terr itories into the new genea logy, through wh ich they ex�
pressed their anx ieties and staked their cla ims as fisherm en. The Zhang Fam ily Genealogy had clearly been taken over by the

fishing industry. This is a dem onstration that local h istor ical data have their own processes o f continuous ! production∀ and re�
newa,l and tha t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have com emo re rap idly in m odern tim es. Thereforew e need to dividem odern h is�
tory into ! m icro�periods∀ in o rde r to achieve a bette r grasp and exp lana tion o f Repub lican loca l h istorical d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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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 Haiyan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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